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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尚未上牌车辆开“警告”罚单
10月 1日，在对无牌电动自行车开

罚的首日，广州交警在各个市政道路的

主要路口都部署了警力，但广州的街道

上仍有不少无牌车主骑行上路。新快报

记者当天走访目测，道路上每五六辆电

动自行车中就有一辆是无牌的。

对于骑行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车

主，广州交警目前的处罚方式主要为批

评教育。拦停车辆之后，交警先举手敬

礼，然后询问车主是否知道从10月起无

牌电动自行车将被处罚，以及询问为何

仍然没有为车辆上牌，在得到车主的致

歉之后，广州交警会对车主进行人脸识

别，并开出一张“警告”罚单，要求车主赶

紧为车辆上牌。

除了警告无牌车主之外，对于路上

没有戴头盔的车主，以及对车辆违规改

装的车主，交警也予以提醒和警告。

据广州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10月

1 日开罚的第一天，全市共查处无牌车

辆上路 3600余宗，包括不少外卖快递人

员。广州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广东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八）

项，公安交警部门对“非机动车未依法登

记，上道路行驶的”行为，处警告或50元

罚款。

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越秀大队黎

警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非机动车未依法上牌上道路

行驶的，我们将会处以警告或者罚款 50
元的处罚。”不过，就记者前两日的观察

来看，尚未看到交警处以罚款。

被警告的车主赵女士表示，之所以

没有上牌，是因为没想到交警部门对这

件事如此重视，但这两天骑车出来也的

确担心会碰上警察。“我会尽快去预约上

牌，不再给交警部门添麻烦。”她说。

全市新增20个上牌网点
据广州交警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

全市电动自行车已经登记上牌226万辆

（包括过渡号牌2.5万辆），这比9月27日

公布的数据多了6万辆。可以看出，在10
月1日的开罚节点之前，电动自行车车主

还是在抓紧时间为车辆上牌，甚至出现

了“扎堆”的情况。事实上，从9月中旬开

始，单日的上牌量就超过了2万辆。

目前，登记上牌办理渠道有两种：一

是警邮网点登记上牌；二是销售门店带

牌销售。广州全市现设立165个邮政固

定上牌网点，国庆期间照常受理登记上

牌业务。另外，还在社区广场、高校等市

民群众上牌需求较大的地点，设立了流

动上牌网点。

针对近期部分市民反馈预约登记上

牌“火爆”的情况，交警部门表示已协调

邮局，一是在全市范围新增20个上牌网

点；二是在上牌网点增加工作人员，提高

办理量；三是优化预约系统，释放更多的

可预约配额。黎警官呼吁，符合上牌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要尽快去上牌。

广州交警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办理

登记上牌时，需要携带车辆销售发票和出

厂合格证，并保证车辆与合格证上的原貌

保持一致，而且车辆必须有脚踏骑行功

能，但不得有非法改装或加装的行为。

由于部分未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是因

为不符合标准，或者是只符合旧国标，所

以只能上过渡号牌（有效期至2023年11

月30日）。对此，广州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要提前做好相关规划，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广州开罚无牌电动自行车 一日查3600余宗
现阶段以批评教育为主，交警部门提醒：国庆期间仍可预约，车主尽快上牌

按照《广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关于实施电动自行车
登记管理的通告》（下称《通
告》）的有关规定，符合登记上
牌条件的在用电动自行车，应
在今年 9月 30日前办理登记
上牌，10月1日起对未依法登
记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依
法予以处罚。开罚首日，广州
市便查处了无牌电动自行车上
路 3600余宗。不过，新快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州交警对
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车
主，仍以批评教育为主。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 敌
■摄影：新快报记者 毕志毅

1.具有脚踏骑行能力
2.具有电驱动或电助动功能
3.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
4.整车重量不超过55kg
5.车高不高于110cm，车宽（除车
把）不大于45cm
6.电池不超过48V
7.电机额定不超过400W

(注：办理上牌的车主，必须携

带车辆销售发票和出厂合格证，且

车辆要严格按照产品合格证上的

图示。若倒后镜、后背挡板、置物

箱、置物挂钩、车篮、座椅围栏、后

座等物件在图示上没有标注的，就

必须拆除；此外，车辆要有脚踏板、

车链，必须具备骑行功能。)

按照此前公布的结果，电动自行车

有5类违法行为比较常见，分别是：逆向

行驶；不按交通信号规定通行；未在非机

动车道内行驶；违反规定载人；驾驶非法

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自开展全市电

动自行车攻坚整治“百日行动”以来，全

市共执法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26.7 万宗,查处外卖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 3.74万宗。其中,闯红灯 8.11万宗、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11.69万宗、逆行2.51万

宗、非法改装1549宗。

据介绍，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措

施，广州交警部门接下来将开展常态化

网格化整治，会同街道、志愿者等部门加

强路口执法、劝导，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

秩序。同时，每周针对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逆行等重点违法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并定期开展摩电全市统一行动，会同属

地街道、交通、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联

合整治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停放、通

行等各环节违法行为。

另外，广州交警部门也将继续加强宣

传教育。组织警力前往外卖企业、外卖站

点等开展上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

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守法意识。通过自

媒体平台加强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和事

故曝光，普及安全文明出行的理念。同时

定期将外卖行业交通违法抄告市市场监

管部门，推动加强企业源头管理，并通过

社交媒体曝光外卖企业违法排名，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骑手内部监管。

针对电动自行车通行范围优化调整

的问题，广州交警正在广泛收集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接下来，广州交警将对电动

自行车通行管理措施进一步优化完善，后

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发布实施。

广州“百日行动”以来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26.7万宗

常态化网格化整治 将曝光外卖企业违法排名

广东电动自行车
上牌标准和条件

■非法改装电

动自行车也是

交警部门查处

的对象。

■10月2日上午，广州交警部门在大北立交附近依法查处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广州交警加强对外卖企业从业人员交通

安全守法意识的宣传。

■一名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车

主被处以“警告”处罚。


